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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关于规范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制定程序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国务院有关部

门，各战区联合参谋部，各军兵种装备部，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网络系统部

装备部，联勤保障部队战勤部，军委机关部门有关局（厅），军事科学院、国防大

学科研部，国防科技大学科研学术处，武警部队装备部，各直属全国专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标准化军民融合工作，有效支撑引

领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关于进

一步加强标准化军民融合工作的意见》（国标委联〔2019〕17号）等规定，现将

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制定（含修订和国家军用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程序通知如

下：

一、总体要求

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均有重大意义，具有明确军事应用需求，且

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制定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

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制定，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制定程序实施，在立项、起草和

批准等阶段增加补充要求。

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不应涉及军事秘密，申报单位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保密审

查。

二、立项阶段

（一）项目申报

申报单位可以通过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行业协会

以及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技术委员会）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申报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立项建议。

申报单位应加强沟通协调，广泛开展调研，在项目申报前对项目的必要性、可

行性、军民通用性等进行充分论证评估。项目申报时应在“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管



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的“备注”中提供军事应用需求证明材料或军

民单位沟通协调情况。

（二）立项评估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按照国家标准项目申报要求组织标准立项评估，定期将

评估通过的军民通用国家标准立项建议进行汇总，并转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审核

确认。

（三）计划下达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对通过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审核确认的军民通用国家标

准立项建议下达国家标准项目计划，并在信息系统中添加标识，作为军民通用的国

家标准项目进行管理。

三、起草阶段

（一）征求意见

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征求意见时，组织起草的单位应广泛征求并充分采纳军内

相关方意见。

（二）技术审查

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在审查前应组成专家组进行预审查。

预审查主要对标准草案技术内容是否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需求进行确认，采用

会议方式。预审查专家组由军地双方代表共同组成，专家组人员不少于15人，其

中，军方代表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确认，人数应为专家总数1/3以上。

预审查原则上应协调一致通过。出现分歧意见，确需投票表决的，可通过投票

进行表决。表决结论分为“通过”和“不通过”，3/4以上（含）专家通过则视为标

准草案通过预审查；预审查结论为“不通过”的不再作为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项

目。预审查结束后，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制定程序进行技术审查，预审查结论列入项

目送审材料和报批材料。 

四、批准阶段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定期对报批的军民通用国家标准项目材料进行汇总，转

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审核，并根据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审核意见批准发布军民通

用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定期会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印发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

目录。

五、其他

本通知规定了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制定程序有关事项，其他军民通用的标准制

定程序可参照此通知执行。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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